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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 107 年上易字第 1347 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7 年 11 月 06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妨害自由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7年度上易字第1347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賴敏瑞

選任辯護人　陳姵君律師

　　　　　　盧明軒律師

　　　　　　吳佩雯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妨害自由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6

年度易字第689號，中華民國107年5月1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續字第72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賴敏瑞犯強制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賴敏瑞、林泰宏是夫妻，林季融之前是林泰宏所經營公司的

    員工。林季融於民國105年2月19日下午5時30分許，在臺北

    市○○區○○路0段000號前，因事與林泰宏理論，雙方進而

    發生拉扯（林泰宏所涉傷害等罪嫌，另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剛好林泰宏之傭人經過該處，見

    狀隨即通知賴敏端到場，林季融本來有意離去，賴敏瑞到場

    後，竟基於妨害人行使權利之犯意，上前拉扯林季融之手部

    及頭髮，導致林季融移動腳步、頭部後仰、重心不穩而跌倒

    在地，賴敏瑞以此強暴之方式，妨害林季融行動自由之權利

    。後員警受理林季融、賴敏瑞報案，經過調查，而悉上情。

二、案經林季融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報請臺灣臺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告訴人林季融及證人林文清、黃耀慶偵查具結之證述有證據

    能力

    被告即上訴人賴敏瑞（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主張告訴人林

    季融（下稱告訴人）及證人林文清、黃耀慶偵查中之證述未

    經交互詰問無證據能力云云，惟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

    2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

    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已揭示被告以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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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原則上有證據能力，僅於

    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始例外否定其得為證據；是被告如未

    主張並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時，檢察官自無須再就無該例

    外情形為舉證；且法院僅在被告主張並釋明有「不可信之情

    況」時，始應就有無該例外情形，為調查審認；又上開規定

    ，考其立法意旨，係以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

    犯罪、實施公訴，依法其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職權

    ，證人、鑑定人且須具結，而實務運作時，偵查中檢察官向

    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

    致違法取供，其可信性極高，為兼顧理論與實務，乃於第

    159條之1第2項明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

    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參考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之1立法理由）；至同法第248條第1項前段所規定

    ，檢察官「訊問證人、鑑定人時，如被告在場者，被告得親

    自詰問」，係指「如被告在場者」，始發生「被告得親自詰

    問」情形，又同條第2項前段雖規定「預料證人、鑑定人於

    審判時不能訊問者，應命被告在場」，惟其但書復規定「但

    恐證人、鑑定人於被告前不能自由陳述者，不在此限」，故

    依現行法，並未強制規定檢察官必須待被告在場，始得訊問

    證人，自不發生在偵查中應行交互詰問之問題；從而，被告

    以外之人在檢察官偵查中依法具結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

    信之情況者外，於審判中依刑事訴訟法第165條第1項規定合

    法調查者，即得作為本案判斷之依據。本判決所引用告訴人

    及證人林文清、黃耀慶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業經具

    結，亦無違法取供或非出於供述者真意等顯不可信之情況，

    被告及其辯護人僅泛稱未經交互詰問，並未主張或釋明究竟

    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揆諸上揭說明，應認有證據能力。

二、至於其餘經本判決引用採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檢察

    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均同意其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50頁反

    面至51頁反面、第89至91頁），復經審酌並無不適當之情形

    ，依同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併此敘明。

貳、本院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一、被告客觀上有拉扯告訴人之方式妨害其行使行動自由之權利

    被告確有犯罪事實所示拉扯告訴人之行為，有以下證據為憑

    ：

(一)依案發現場之監視錄影光碟，經原審勘驗結果（錄影時間：

    17時50分00秒至17時59分59秒，勘驗筆錄見原審卷二第39至

    43頁），有以下顯示：

  1.錄影時間：17時50分00秒至17時57分28秒

    畫面中林泰宏背對錄影鏡頭，告訴人站在林泰宏身前，告訴

    人的右後方有1名女子為傭人，傭人移動到林泰宏的左側，

    告訴人及林泰宏間有交談動作，於17時50分13秒時，告訴人

    頭向右轉，看向傭人方向後，又轉向林泰宏，於17時50分24

    秒時，傭人往前移動靠近上開2人，3人間有交談動作，於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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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50分57秒時，傭人朝向監視器畫面上方離開，告訴人與林

    泰宏繼續站在原處，其後林泰宏雙手抓住告訴人的雙手，並

    朝向監視器畫面右下角方向移動，林泰宏保持抓住告訴人雙

    手、彼此交談的動作，於17時52分03秒時，告訴人有一個雙

    手用力向林泰宏方向掙脫的動作，但仍被林泰宏抓住雙手，

    兩人保持上開動作及交談行為，於17時55分08秒時，告訴人

    低頭朝向其右側移動一下後，又回到原位站在林泰宏身前，

    於17時55分30秒時，告訴人後退一步，同時左手有向後抽離

    的動作，但手仍被林泰宏抓住，於17時55分42秒時，告訴人

    跟林泰宏有一次手部推擠動作後，兩人站在原本位置及動作

    ，並且持續交談。

  2.錄影時間：17時57分29秒至17時57分31秒

    錄影畫面左側有兩人出現，走在前方的為被告，其後為另一

    女子為傭人，於17時57分30秒時，被告衝向林泰宏及告訴人

    身旁，並有伸手往告訴人方向之動作，於17時57分31秒時，

    告訴人退後一步，此時林泰宏有拉住告訴人之動作。

  3.錄影時間：17時57分32秒至17時57分40秒

    被告與告訴人間發生拉扯、推擠，於17時57分39秒時，告訴

    人於拉扯推擠中，移動腳步至背對錄影畫面之方向。於17時

    57分40秒時，畫面中4人群聚在一起，但錄影畫面模糊故無

    法看出有何動作。

  4.錄影時間：17時57分41秒至17時57分47秒

    畫面中4人均背對錄影畫面並朝向中庭方向移動，於17時57

    分43秒時，林泰宏站在最左側，其他3人以告訴人、被告、

    傭人的順序，由左自右排列，其中告訴人與被告間有互相拉

    住對方的動作。於17時57分46秒時，被告朝向告訴人有拉住

    對方的動作，而告訴人則面朝向林泰宏，傭人站在被告身後

    ，於17時57分47秒時，被告有衝向告訴人的動作，雙方互相

    拉住對方，同時被告開始朝向畫面左側方向移動，告訴人面

    朝被告。

  5.錄影時間：17時57分48秒至17時57分52秒

    被告移動到畫面最左側，而告訴人的身影被林泰宏遮住，但

    自畫面中，可看到有黑色頭髮的部分，可知告訴人的位置仍

    在被告的面前。於17時57分51秒時，被告仍站在最左側，同

    時可見到被告有拉住告訴人衣領的動作，林泰宏則站在被告

    身旁。於17時57分52秒時，被告跟告訴人的身影均被林泰宏

    及傭人擋住，故看不見雙方有何動作，傭人的左手放在林泰

    宏的背後，傭人並未有拉扯告訴人的動作。

  6.錄影時間：17時57分53秒至17時57分56秒

    畫面中4人均群聚於錄影畫面左側，於17時57分53秒時，傭

    人移動到林泰宏背後，此時告訴人有一個用力往後倒的動作

    ，但其上半身仍被被告拉住，林泰宏同時有拉住告訴人右手

    ，被告的身影被林泰宏遮住，故無法看見被告跟告訴人間有

    無其他動作，但可看到告訴人有被拉住的情形。於17時5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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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秒時，告訴人站起身，但上半身仍然彎腰朝向被告方向，

    被告的身影均被林泰宏擋住看不見，於17時57分55秒時，告

    訴人站直身體，但上半身仍被被告拉住。於17時57分56秒時

    ，告訴人有舉起右手，向前揮舞的，但有無打到被告或是打

    到何處，則看不見。

  7.錄影時間：17時57分57秒至17時58分22秒

    可見到告訴人與被告間持續有拉扯推擠之情形，身旁的林泰

    宏並未有何肢體動作，傭人則站在被告身後，但傭人身影被

    林泰宏擋住。於17時58分03秒時，告訴人的身影被林泰宏擋

    住，而傭人站在畫面最左側，於17時58分05秒時，林泰宏彎

    腰下去撿物品（錄影畫面中無法看出是何物），同時被告跟

    告訴人的身影出現在畫面中，兩者均看往林泰宏的方向，於

    17時58分07秒時，可看到被告有拉扯告訴人頭髮之動作，並

    於17時58分08秒時可見到告訴人頭部有朝向右後方歪斜，告

    訴人的頭髮仍被被告拉住，並朝向地面方向拉扯。於17時58

    分11秒時，林泰宏此時站在4人的最右側，有伸出右手的動

    作，同時左手被告訴人拉住，而被告仍站在告訴人身後有拉

    扯其頭髮之動作，於17時58分14秒，告訴人開始有蹲下的動

    作，同時拉住林泰宏的左手，並於17時58分18秒時，告訴人

    蹲坐在地面時，有一個往下拉扯林泰宏左手的動作，於17時

    58分20秒時，被告鬆開告訴人的頭髮，並後退，雙方分開停

    手。

  8.錄影時間：17時58分21秒至17時59分13秒

    告訴人坐在地面上，手有拉住林泰宏的手，傭人站在告訴人

    身後，於17時58分27秒時，告訴人跪在地上，手仍拉住林泰

    宏的手，林泰宏則將手上提，使告訴人身體有上挺的情況，

    被告、傭人、林泰宏等3人圍住告訴人，告訴人則保持跪姿

    ，跪在地上，手維持上開拉住林泰宏的動作，於17時58分56

    秒時，告訴人用力向後躺，手仍拉住林泰宏，林泰宏則被告

    訴人拉往前一步後，兩人分開，於17時59分01秒時，告訴人

    蹲在地上，林泰宏、傭人、被告均向後退而遠離告訴人，於

    17時59分03秒時，告訴人自地上向林泰宏衝去，手又拉住林

    泰宏的右手衣物，並且向後退，林泰宏則跟著往前進，於17

    時59分06秒時，被告朝向上開2人移動，並且拉住兩人雙手

    交纏處，3人保持拉住彼此的狀態，傭人也上前拉住3人，4

    人均保持拉住彼此的狀態。

  9.錄影時間：17時59分14秒至17時59分59秒

    有1名女子自監視器畫面左側中出現，並衝向上開林泰宏與

    告訴人處，於17時59分16秒時，可見該名女子站在告訴人身

    前面朝告訴人而介於林泰宏與告訴人兩人之間，於17時59分

    22秒時，該女子與告訴人間開始推擠拉扯，於17時59分24秒

    時，可見該女子用手勒住告訴人脖子，林泰宏及被告則在兩

    人身旁，4人糾纏在一起，傭人站在較外圍處，有拉人動作

    ，於17時59分31秒時，告訴人與上開女子繼續有推擠拉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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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於17時59分37秒時，兩人分開，於17時59分39秒時，告

    訴人轉頭朝向林泰宏方向衝去，上開女子再次介入阻擋，於

    17時59分48秒時，該女子繼續與告訴人推擠拉扯。

 10.依上開監視畫面，被告出現在案發現場之前，林泰宏已拉住

    告訴人的手，告訴人數度想掙脫林泰宏之束縛，被告出現在

    現場後，即往告訴人方向衝去並拉扯告訴人手部及頭髮，進

    而導致告訴人移動腳步、頭部後仰、重心不穩而跌倒在地等

    情

(二)依告訴人及證人林文清、黃耀慶之證述

  1.證人即告訴人於原審審理證稱：105年2月19日前1天，我打

    電話到林泰宏家，是被告接聽電話的，因為被迫離職，我要

    去討回公道、工作，有跟被告說會去找他，被告說那就來啊

    ，並且有罵我的情形。當天，我在235號公車上還沒有下車

    ，就看到林泰宏走出辦公室，我馬上下車追他，看到林泰宏

    時，情緒非常激動，已經要打他了，林泰宏跟我說因為沒有

    看到我，所以沒有打招呼，好聲好氣的誘拐我進入巷子，說

    因為我被神明處罰了，他幫我處理很多事情，我說我要要回

    工作，林泰宏說會跟家人商量，林泰宏跟我說他是好人，我

    說我不相信，當時想要打電話，但是林泰宏要將我的手機搶

    走，之後林泰宏跟我說要買房子給我，叫我不要去報警，林

    泰宏拉著我的手，不讓我走，我有大喊救命，之後林泰宏的

    傭人好像要倒垃圾經過該處，林泰宏叫傭人去叫被告下來，

    之後被告下來了，我本來想要離開，但是被告硬拉我到中庭

    去，且林泰宏還在旁邊協助，傭人也在旁邊，就硬拉我的頭

    髮，本來他們是推且拉我的頭髮，導致我呈現下跪的狀態，

    當天我穿高跟鞋，本來往後仰，後來往前仰才重心不穩倒地

    。被告一直不放手，都不讓我走，一直持續到被告的女兒來

    之前，被告才放手。被告不讓我走，從頭到尾，林泰宏就限

    制我行動，且被告後來也限制我行動。後來路人上前來關心

    ，被告的女兒有鬆手，最後被告的女兒說要告我，要去警察

    局，我才能離開現場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60至161頁）。

  2.證人黃耀慶於偵查中證述：105年2月19日17時30分有○○○

    區○○路○段○○○號附近，我在那附近工作，正要下班離去，

    我與林文清一同下班，就看到1男1女吵架，男的年紀比較大

    ，男的抓住女生的手，一開始在牆邊，後來在樓梯口，爭吵

    聲很大，內容聽不清楚，可是聽起來感覺是像情侶吵架，男

    的一直拉著女的，兩人就在牆緣和樓梯口間來回拉扯，那時

    我與他們的距離約5公尺。後來有1個外傭出現，靠近跟男生

    講話就上樓了，之後外傭跟1個60、70歲白頭髮老太太下樓

    ，那時男的已躲在老太太的後面，老太太與女生爭吵，爭吵

    的內容記不起來，但印象中，就是介入人家家庭的話，我記

    得老太太有推林季融的身體，林季融被推倒在地，林季融站

    起來繼續爭吵，過沒有多久，來了1個女兒，擋在他跟老太

    太及男的身前，女兒也與林季融吵，吵的更凶，爭吵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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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感情的事情，但是這次爭吵時，兩方都有拉扯，也有拉

    頭髮。男生有一直拉著林季融的雙手，10多分鐘有，林季融

    也有叫救命，可能感覺上是情侶吵架，男的也沒有拿危險物

    品，他就從頭到尾拉著林季融的手，我並不曉得開始是如何

    。我看到他們的時候，男的就一直拉林季融的手。老太太推

    林季融時，林季融沒有推回去，但是女兒到了現場，又是一

    團混亂，這時林季融有防衛的動作等語（見105年度偵字第

    6162號卷第78頁、105年度偵字第8191號卷第69頁）

  3.證人林文清於偵查中證稱：我有目睹事發經過，那天下午5

    點多，要下班的時候，我叫黃耀慶把事情整理，就看到男的

    拉著1個女的雙手，女的看起來有在啜泣，覺得像情侶吵架

    ，我在旁邊看了5、6分鐘，但沒有專心看，過沒多久，就看

    到3個女的出來，其中1個女的是外傭，就是3個女的對付1個

    女的，有拉扯，3個人當中有1個人去抓被拉住手的女的頭髮

    。我覺得這樣不好，所以有跟他們說不要這樣等語（見105

    年度偵字第6162號卷第81頁、105年度偵字第8191號卷第72

    頁）。

  4.觀諸告訴人之上開證述，鉅細靡遺描述當日案發過程，指證

    其原欲找林泰宏解決勞資問題，反遭林泰宏拉住其手不令其

    離去，後又經被告到場施以強暴而妨害其離去之行動自由，

    核與證人黃耀慶、林文清目睹經過大致相符。

(三)被告坦承部分犯行

    被告於原審中對於到場後以徒手拉扯告訴人之手部及頭髮，

    造成告訴人被迫隨著被告之拉扯而移動腳步，且因遭拉扯頭

    髮而導致頭部後仰，終因重心不穩而跌倒在地等情，坦白承

    認（見原審卷二第50至51頁）。

(四)告訴人之就診資料

    告訴人案發當日下午7時33分前往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

    區就診，經檢傷結果：手臂肌肉拉傷；兩側前臂多處紅及瘀

    腫，各約占百分之一體表面積，此有告訴人之臺北市立聯合

    醫院仁愛院區驗傷診斷證明書、病歷資料、106年4月11日北

    市醫仁字第10630507300號函各1份在卷可參（見105年度偵

    字第8191號卷第14頁、106年度偵續字第72號卷14至16頁、

    第39頁）。

二、被告主觀上確有以拉扯之方式妨害告訴人行使行動自由之權

    利

    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自承要拉告訴人到派出所講，但告

    訴人不肯等語（見原審卷二第51頁、本院卷第93頁），參以

    被告自承案發前一天曾接到宣稱要找被告討回公道的電話，

    因認遭告訴人騷擾等情（見本院卷100頁反面），是被告確

    有動機要求告訴人至派出所接受調查，且依告訴人上開所述

    案發當時確實要離去而遭被告拉扯不讓其走等情，告訴人欲

    遂行其行動自由之權利而想離開現場，遭被告拉扯告訴人身

    體，被告此客觀行為，彰顯其妨害告訴人行使行動自由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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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之犯意甚明，可認被告確有以強暴方式妨害告訴人行動自

    由之權利之犯罪行為。

三、被告所辯不足採信之理由

    訊據被告否認有以強暴之方式妨害他人行使權利之犯罪行為

    ，辯稱：我從住家下來的時候，告訴人就攻擊我、推擠我，

    ，我的手沒有力氣可以拉扯告訴人，是告訴人推我並將我的

    眼鏡弄掉，且告訴人自己坐到地上去，我沒有妨害告訴人行

    使權利之犯意云云，辯護人則以：被告欲將告訴人帶往警局

    以及為阻擋告訴人之攻擊而拉扯其頭髮，是屬正當防衛，且

    被告輕微限制行動自由，並無實質可罰性，若以刑罰加以懲

    罰將有違刑罰最後手段性，亦不符合刑法第304條強制罪之

    構成要件云云。惟查：

(一)被告雙手無力拉扯告訴人限制其行動云云

    被告辯稱因患有頸椎第三至第七節後縱韌帶鈣化合併狹窄病

    症，99年10月21日手術後，雙手無力、左手無高舉云云，然

    被告拉扯告訴人之客觀事實業如監視畫面所呈現，已如前述

    ，且經臺北榮民總醫院函覆，被告術後頸部活動與常人相較

    有所限制，但病人應該仍可以行動，雙手應可高舉，走路平

    衡可應付自如等情，有該院107年10月14日北總神字第

    1070005016號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75頁），被告上開所

    辯，與客觀事證有違，即無足採。

(二)被告之行為構成正當防衛及有阻卻違法事由云云

    按刑法上之正當防衛，以遇有現在不法之侵害為前提，如不

    法侵害尚未發生，即無防衛之可言（最高法院27年上字第28

    79號判例意旨參照）。是刑法第23條之正當防衛，應係以對

    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為要

    件。所謂現在，乃別於過去與將來而言，此為正當防衛行為

    之「時間性」要件。過去與現在，以侵害行為已否終了為準

    ，且以侵害行為已否著手為斷，故若侵害已成過去，或預料

    有侵害而侵害行為尚屬未來，則其加害行為，自無成立正當

    防衛之可言（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930號判決意旨參

    照）。從上開監視畫面顯示，被告出現時，告訴人當時係被

    林泰宏拉住，告訴人並無任何攻擊林泰宏或被告之行為，被

    告即與告訴人發生拉扯、推擠，亦即未有任何現時不法之侵

    害，被告即難主張正當防衛，且縱告訴人確曾打電話騷擾，

    亦屬於過去侵害居住安寧，被告就其強制犯行，亦難主張正

    當防衛，尤無阻卻違法事由可言，被告執此所辯，並無足採

    。

(三)依刑法最後手段性，被告行為不具實質違法性云云

  1.關於刑法「謙抑原則」，也有稱為「最後手段性」，學說闡

    釋繁豐，實務見解亦多採認：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刑事

    實體法進步理念，已由傳統的國家主義價值觀，轉向個人主

    義價值觀，學理上稱為刑法謙抑思想，認為刑事罰是最後的

    手段，如依民法或行政法，已可達到維持社會正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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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則上就無以刑罰相加之必要。此於普通刑法、特別刑法；

    輕罪、重罪之補充關係，於立法裁量抉擇時，同應考量；於

    司法實務適用上，則須恤刑（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900

    號判決意旨）。一般而言，要用刑法來處罰不法行為，首先

    要檢驗不法行為是不是已經侵害了法律所保障的權益或造成

    危險。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尚須進一步檢視這個不法行為的

    態樣，是否違反社會倫理秩序。如果答案也是肯定的，方不

    違反所謂的刑法謙抑性及最後手段性。而什麼是「違反社會

    倫理秩序」，大致上，可以從：「(1)刑法處罰不法行為，

    是不是有助於未來防止危害的產生，動用刑法所造成的反效

    果是不是遠大於該不法行為所造成的危害？(2)無差別性的

    動用刑法處罰該不法行為所造成刑事訴訟質與量，顯然超過

    比例原則；(3)尚存有其他行政手段或社會方式可以介入處

    置該不法手段。」來判斷。從這幾個方面來檢視本案被告的

    不法行為，首先，被告侵害了告訴人被法律所保障之權利，

    即行動自由。而行動自由係屬個人自由，內含型塑自我個人

    尊嚴之價值，藉由刑法來處罰，有助於防免一般人無端的侵

    害他人權利行使之不法犯行，亦無造成刑事訴訟程序上質與

    量的過份負擔。除了刑法，無存其他足以處理該不法行為之

    行政手段或社會方式，以刑法處罰被告，甚可適當彰顯刑事

    正義，本案並無存在刑法謙抑原則之適用。

  2.另按刑法第304條所欲保護法益乃意志自由與意志活動自由

    不受干擾的權利，不管一個人要做什麼行為或是不要做什麼

    行為都是個人自由意志的展現，干擾這種意思形成或是實現

    的自由即有可能侵害本罪保護法益。本罪性質屬「開放性構

    成要件」，手段與目的的關聯性是否具備可非難性作為本罪

    的實質違法性審查要件。從手段與目的之關聯性觀之，被告

    以強暴之手段針對非現行犯之告訴人拘束其行動自由而欲帶

    至派出所，欠缺內在關聯，且採取手段亦係法律所禁止，造

    成告訴人行動自由之拘束亦非輕微，具有可非難性，被告不

    尋求司法偵查機關，以公權力介入調查告訴人之電話騷擾行

    為是否構成犯罪，反而動用私人之強制力拘束告訴人行動，

    即具備實質違法性，辯護人此部分主張，亦非可採。

(四)不具備刑法第304條強制罪之主觀犯意云云

    本件依被告所辯係因認案發前受告訴人騷擾，而案發時復係

    告訴人至住處爭吵，而拉扯告訴人，目的在帶告訴人到警局

    乙節，縱屬實在，然依告訴人之證述及前引原審勘驗監視錄

    影結果，告訴人並無意與被告同往警局，且於告訴人掙脫後

    ，猶強拉告訴人手部及頭髮，顯見被告實施之手段與目的尚

    不符比例原則，亦非一般通常人觀念上認正當者，被告辯護

    人逕以被告拉扯告訴人之目的，率謂被告主觀上無強制之犯

    意，不該當強制罪之要件云云，自無可取。至被告辯護人雖

    以本院107年度上易字第482號及同年度上易字第1314號判決

    為據被告有利之主張，然因個案情節不同，仍難比附援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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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被告有如犯罪事實所示之強制犯行，應堪認定，

    被告上開所辯，均無足採。

參、論罪

    被告是拉扯告訴人之手部及頭髮，致告訴人移動腳步、頭部

    後仰、重心不穩而跌倒在地，可見被告是以其不法腕力加諸

    於告訴人之身體，是用物理性實力直接及於告訴人本身，堪

    認被告係以強暴手段妨害告訴人行使自由離去之行動自由權

    利，但此種妨害自由的程度，並未達到私行拘禁或剝奪行動

    自由，故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

肆、原判決撤銷之理由

一、按法官於有罪判決中，究應如何量處罪刑，抑或是否宣告緩

    刑等，均為實體法賦予審理法官裁量之刑罰權事項，法官行

    使此項裁量權，自得依據個案情節，參諸刑法第57條所定各

    款犯罪情狀之規定，於該法定刑度範圍內，基於合義務性之

    裁量，量處被告罪刑；法官為此量刑或緩刑宣告之裁量權時

    ，除不得逾越法定刑或法定要件外，尚應符合法規範之體系

    及目的，遵守一般有效之經驗及論理法則等法原則，亦即應

    兼顧裁量之外部及內部性。

二、原審以被告所犯強制罪，事證明確，予以論處罪刑，固非無

    見。惟查，被告犯罪之動機乃係遭告訴人電話騷擾而欲將告

    訴人帶往派出所，已如前述，原審認定犯罪動機及目的或欲

    令被害人不再靠近、接觸其配偶或居家環境，雖非無據，然

    漏未審酌上情，容有未洽，而上開量刑因素之認定，既影響

    原判決量刑之裁量，雖被告仍執前詞上訴否認犯罪以及檢察

    官認原審量刑過輕，均無理由，然原判決既有上開瑕疵，自

    仍應由本院撤銷改判。

三、爰審酌被告犯罪動機及目的是為了讓告訴人至派出所說明電

    話騷擾，以令被害人不再靠近、接觸其配偶或居家環境，且

    案發前一日認受告訴人電話騷擾，而見告訴人在自宅前與被

    告之丈夫理論而有所刺激，遂以徒手拉扯告訴人手部及頭髮

    妨害其行動自由權利，令被害人無法自由意思之行動以發展

    自我，有產生心理陰影致心理健康受損之可能，行為自難謂

    允當，兼衡被告並無前科，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

    可稽，品行尚稱良好，智識程度為初中畢業，被告犯罪後，

    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並未坦認犯罪，對被害人所造成之

    侵害，被告表示不可能跟被害人道歉，並未賠償被害人損失

    ，且迄今尚未與被害人達成和解，犯罪後態度難認良好，思

    及被告之年紀已72歲，並且綜合考量上述等一切情狀，按照

    被告所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所規定刑之種類及範圍（

    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0元以下罰金），本院認對被

    告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為適當，並依刑法第41條第1

    項前段之規定，諭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

    之折算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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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熙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1    月    6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許仕楓

                                    法  官  雷淑雯

                                    法  官  廖建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徐仁豐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1    月    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百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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